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

申請使用道路辦理集會標準作業流程圖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線上填寫資料 

並下載繳費單 

民眾 

申請當日

完成繳費 

受理申請 

配合科 

不受理申請 

配合科 

警察局 

共同審查 

核發同意函 

配合科 

駁回申請 

配合科 

 

確認損壞面積修復並

估價扣款或不足追繳 

養護隊 

保證金無息退還 

配合科、會計室 

 

108.10.8簽准實施 

無 

使用道路集會後 

2日內現場勘查 

有無損壞公共設施 

有 

同意 

不同意 

是 

否 

完 成 


